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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征收预告书
根据南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南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下达

2020 年度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迁任务的通知》（洪府厅字

[2020]159 号）批复东湖区沿江北大道周边地块已列入南昌市城市棚

户区（旧城）改造计划，东湖区人民政府拟对规划红线范围内国有土

地上的房屋实施征收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建设项目：东湖区沿江北大道周边地块城市棚户区（旧城）

改造工程。

二、征收范围：东湖区沿江北大道周边地块城市棚户区（旧城）

改造工程规划红线范围内所有房屋及其附属物（具体范围以规划红线

图为准）。

三、房屋征收部门：南昌市东湖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，地址：

三经路 699 号，联系电话：0791-88567703。

房屋征收实施单位：南昌市东湖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

事处，现场办公地址：上沙窝 95 号（滨江社区），电话：86805856。

四、自本公告公布之日起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征收范围内实

施新建、扩建、改建房屋和改变房屋用途等一切不当增加征收补偿费

用的行为。

五、全体房屋所有权人应协助、配合房屋征收部门、房屋征收实

施单位及其他相关单位做好征收范围内房屋的权属、区位、用途、建

筑面积、未登记建筑房屋情况的调查、登记、认定和处理工作。

六、征收范围内房屋所有权人，对《东湖区沿江北大道周边地块

城市棚户区（旧城）改造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有修改意见的，可向征收实施单位提出。

附件：

一、规划红线图；

二、东湖区沿江北大道周边地块城市棚户区（旧城）改造国有土

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

2020 年 8 月 16 日


